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桓台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相关条款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8〕7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努力减少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情况发生，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县政府决定对《桓台县城乡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桓政办发〔2016〕23 号）部分条款予以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内容

《桓台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桓政办发〔2016〕23 号）第

二条调整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主导、部门协助对特困供养对象、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符合条件的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体及城乡其

他困难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目的是维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健康权益，建立

城乡一体化的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体系,实现城乡困难群众最基本医疗保障。

第三条调整为：救助对象主要指具有我县常住户口且家庭基本生活困难的群

众和特困供养人员。主要包括：

（一）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三）城乡孤儿；

（四）由民政部门管理的享受原工资 40%救济人员；

（五）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和低收入困难家庭；

（六）符合条件的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以及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对象指：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的 100%（含）-150%

（不含）之间的家庭成员；



 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对象指：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的150%（含）-200%

（不含）之间的家庭成员。

第四条第（三）款限额救助调整为：我县城乡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城市三无人员、城乡孤儿和享受原工资 40%救济人员在指定医疗机构住院就医

支付的医疗费，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应报销资金、社会捐助资金后，导致基

本生活无法保障的，给予政策范围合规费用自负部分 75% 资金救助，年度救助

金累计不超过 15000 元/人/年。

 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和低收入困难家庭，在指定医疗机构住院就医支付的医疗

费，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应报销资金、社会捐助资金后医疗费自负余额超过

10000 元以上（不含），导致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按自负额给予 40% 资金救

助，原则上年度救助金累计不超过 10000 元/人/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救助标

准：经“一站式”结算平台结算后当年累计救助金额达到常规医疗救助封顶线的，

超过部分按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的 50%进一步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全

年最高救助 10000 元。

重特大疾病救助：救助对象患重特大疾病，5 万元（不含）-10 万元（含）

救助金增发 10%；10 万元（不含）以上，救助金增发 20%；城乡低保边缘家庭

和低收入困难家庭减半执行。增发后的救助总金额不受救助最高额限制。

第四条第（四）款调整为：保障范围和救助时限。对医疗救助对象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用药目录及诊疗范围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

保险规定标准报销后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给予医疗救助。对因特殊情况未能参加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点救助对象，按规定对其合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给予相

应的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年度参照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时间规定，对当年的医疗费用实施救助；

上年度第四季度的医疗费用，可在下一年度第一季度实施救助；对超过救助时限

的医疗费用，一般不予救助。

取消病种限制，转向按费用救助，即以是否产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能否给予

医疗救助的衡量标准，区分不同对象、不同费用，按比例进行救助。



第六条第（一）款调整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城市三无人员、城乡

孤儿和由民政部门管理的享受原工资 40%救济人员医疗限额救助，救助金由住

院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平台结算后先行垫付，救

助对象只支付自付部分。民政部门与定点医疗机构实行按月结算。

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和低收入困难家庭的医疗限额救助，需由患者或其亲属向

患者户籍所在村（居）委会提交如下材料：书面申请、患者身份证复印件、社保

卡、当年医院就诊病历复印件及医疗保险机构或单位出具的本人本年度发生的基

本医疗费和已报销数额证明原件；家庭成员、法定赡（扶）养义务人收入核算表

及村（居）委会和镇（街道）民政办公室出具的贫困证明。村（居）委会接到申

请和上述有关材料调查核实并公示无异议后，填写《桓台县医疗救助申批表》，

报镇（街道）民政办公室复核。

农村符合条件的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照扶贫特惠保险“一站式”即时

结算系统进行结算。

二、相关要求

《桓台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桓政办发〔2016〕23 号）中

未调整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各有关单位按照新调整标准继续做好医疗救助的认

定、审核工作。

三、执行时间

 调整条款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